
 

中原证券 

关于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等风险

提示性公告 

 

中原证券作为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审核公

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公司持续亏损，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

本总额，其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风险警示 
是 

2 生产经营 

公司涉及重大债务违约、因多项诉讼导

致资金冻结、资产被查封等多项经营风

险，公司重大股权转让交易未完成，停

工停产，公司预重整程序终结，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是 

3 公司治理 
公司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

执行 
是 

4 生产经营 公司存在欠税情况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持续亏损，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其股票交易已被实行

风险警示 



根据大盛微电 2025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31,097.61 元，公司已连续七年亏损。

截至 2025年 6月 30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460,413,857.33元，公司

实收股本总额 152,000,000 元，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资本总额。 

因大盛微电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为-16,247,023.43元，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风险警示。 

2、公司涉及重大债务违约、因多项诉讼导致资金冻结、资产被查封等多

项经营风险，公司重大股权转让交易未完成，停工停产，公司预重整程序终结，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主营业务已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大额债务逾期未

偿还，重大股权转让交易未完成，公司涉及大量诉讼，公司及子公司多次被列

失信被执行人，部分银行账户和固定资产等被司法查封冻结以及部分股权用于

银行借款被质押；同时，根据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预重整终结

通知书》（编号：(2024)豫 10 破预 1-1 号），至 2025 年 6 月 25 日公司预重整

期间已满，公司预重整程序终结。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执行 

公司因涉及多起重大诉讼，导致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存在通过借用他人银行账户或其关联公司的账户储存并使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公司银行账户使用不规范、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执行，存

在资金占用的风险。 

4、公司存在欠税情况 

根据“企查查”网站查询结果，显示公司累计欠税余额合计 1,117,246.82

元：（1）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西夏区税务局 2025 年 7 月 4 日发布欠税公告，

公司欠城镇土地使用税余额为 1,177.19 元、欠房产税余额为 67,404.75 元；



（2）国家税务总局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税源管理一股 2025年 7 月 9日

发布欠税公告，公司欠城镇土地使用税余额为 179,010.00 元、欠房产税余额

为 282,031.20 元；（3）国家国家税务总局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税源管

理二股 2025 年 7 月 9 日发布欠税公告，公司欠城镇土地使用税余额为

192,780.00元、欠房产税余额为 394,843.68 元。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持续亏损，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其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风险

警示。公司涉及重大债务违约、因多项诉讼导致资金冻结、资产被查封等多项

经营风险，公司重大股权转让交易未完成，停工停产，公司预重整程序终结，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

效执行；公司存在欠税情况。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继续关注公司经营发展情况，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

一步提示相关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

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中原证券  

2025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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